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秦小容个人债务集中清理案
诚信申报承诺书

秦小容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管理人：
本人/本单位系秦小容个人债务集中清理案的债权人，现就本人/本单位申报的债权作如下承诺：
一、本人/本单位向秦小容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管理人（下称“管理人”）申报的债权真实、合法、有效，不存在捏造债权的行为。
二、本人/本单位向管理人提交的所有债权资料均真实、合法，不存在伪造、变造证据材料的行为。
三、本人/本单位向管理人所做陈述均真实、合法，不存在虚假陈述的行为。
四、本人/本单位向管理人提交的第三人出具的证明、情况说明的内容均真实、合法，不存在本人/本公司与第三人串通的情况。
五、如本人/本单位申报（以及后续程序）的债权、提交的材料、所做的陈述存在虚假、捏造等事实的，或有其他违法行为的，自愿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三百零七条、《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一条及其他法律规定，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及民事责任。

承诺人（自然人签名/单位盖章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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